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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文化和旅游领域项目申报书








项   目   名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项   目  类  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项   目   负   责 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负  责  人  所  在  单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填     表     日   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             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
           2025年11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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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者的承诺：
我承诺对本人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如获准立项，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，遵守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的相关规定，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，取得预期研究成果。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和资料。
申 请 者（签 章 ）:


年     月    日



填  表  说  明

一、填写前请先认真阅读项目申报的有关通知，用计算机认真如实填写，清晰、工整，不要漏填、错填。由于填写不当所引起的不利于申请人的后果，责任自负。
二、《申报书》请用A3纸双面印制，中缝装订成册。
三、《申报书》须报送纸质文本原件1份，电子版(Word电子版非扫描件和Excel汇总表)。纸质文本经各报送单位审核盖章汇总后统一报送至指定地址：XXX,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：XXX。
四、本表须经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领导审核，签署明确意见，承担信誉保证并加盖公章后方可上报。
五、寄送地址：XXX,邮政编码：XXX。联系人：XXX,电话：XXX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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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 写  数  据  表  注  意  事  项

一、有选择项的栏目，“所属系统”“担任导师”填写代码，其他项不填代码。
二、部分栏目填写说明：
项目名称：应准确、简明反映研究内容。
主 题 词：按研究内容设立。主题词最多不超过3个，主题词之间空一格。
所属系统：系指申请人单位的属性，请按下列类别填写：
重庆文化和旅游系统：A.市文化旅游委直属单位；B.各区县文化旅游委；
C.其他。
非文化和旅游系统：D.中央部委机关；E.大专院校；F.事业单位(不含院校);G.企业单位：H.其他。
担任导师：A.博士生导师：B.硕士生导师。
工作单位：按单位和部门公章填写全称。如“××艺术研究院(所)”不能填成“艺研院(所)”;“××××大学(学院)”不能填成“×大(院)”等等。
通讯地址：按所列4个部分详细填写，必须包括街(路)名和门牌号，不能以单位名称代替通讯地址。必须填写邮政编码。
联系电话：请注明所在地电话的区号、座机号，为便于联系请同时提供手机号码。
主要参加者：必须真正参加本项目的研究工作，不含项目负责人，总数不超过9人。不包括科研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后勤服务等人员。主要参加者信息资料必须由本人亲笔签名以示负责。
预期成果：最终研究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，字数以中文千字为单位。
申请经费：以万元为单位，填写阿拉伯数字，注意小数点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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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数据表

	项目名称
	

	主题词
	

	负责人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日期
	年  月  日

	行政职务
	
	专业职务
	
	研究专长
	

	最后学历
	
	最后学位
	
	担任导师
	

	所在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
	
	所属系统
	

	工作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主   研   人
	
姓名
	
性别
	
职务/职称
	
学历/学位
	
研究专长
	
工作单位
	
本人签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参  加  者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预期成果
	
	字数
	

	
申请经费(单位：万元)
	
	
预计完成时间
	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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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论证活页

	填写参考提示：
1.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。
2.研究的主要内容、基本思路和方法、重点难点、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。
3.项目负责人与所申报课题相关的前期研究成果，主要参考文献（两类限填20项）,限4000字以内（A4纸不得超过5页）,活页4000字包括前期成果和参考文献文字表述字数。
4.活页文字表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个人相关背景材料，否则取消参评资格。
5.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只能填写成果名称、成果形式（如论文、专著、研究报告等）、成果数量，不得填写成果作者、单位、刊物或出版社时间等信息，否则取消参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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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完成项目研究的条件和保证

	负责人和主要成员曾完成的重要研究课题(省、部级以上课题需出具已经完成的有效证明);本课题前期成果；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；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(引用、转载、获奖及被采纳情况);完成本课题研究的时间保证，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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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预期研究成果

	



主
要
阶
段
性
成
果
限
报 10
项
	
序号
	研究阶段
(起止时间)
	
阶 段 成 果 名 称
	
成果形式
	
承担人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最 终 研 究 成 果
	
序号
	完成

时间
	
最 终 成 果 名 称
	
成果形式
	
预计字数
	
参加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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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经费预算

	序号
	经 费 开 支 科 目
	经 费 预 算 金 额 ( 万 元 )

	
1
	会议费(按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 办法》关于四类会议的有关规定执行)
	

	
2
	差旅费(按照中央和国家机关相关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执行)
	

	3
	专家咨询费(不超过总金额的20%)
	

	4
	劳务费(不超过总金额的15%)
	

	
5
	委托业务费(不超过总金额的10%)
	

	
6
	资料费
	

	7
	邮电费
	

	
8
	印刷费
	

	
9
	辅助设备费
	

	
10
	管理费(不超过总金额的5%)
	

	
11
	以上经费预算合计
	

	其他经费来源
(单位：万元)
	

	







经费管理单位
	名    称：长江师范学院

通讯地址：重庆市涪陵区聚贤大道16号

负责人身份证：
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城区支行

账     号：31620101040009181

联系人及电话：周峰 727903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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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

	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属实；该项目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；本单位能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；本单位同意承担本课题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。


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公章               单  位  公  章

科研管理部门联系电话：023-72790388 单位负责人签名：

2025 年 12月 15日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2月 15日



七、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专家组审核意见

	是否同意推荐该项目，其他意见。



专家组签名：
[bookmark: _GoBack]

年  月  日


八、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审核意见

	





公 章
负责人签名：   年 月 日



